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彭阳县白阳镇中心学校 2026 年部门

项目支出预算绩效目标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》《自治区党委 人民政

府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实施意见》（宁党发〔2019〕

9 号）有关要求，现将 2026 年部门项目支出预算绩效目标指

标予以公开。

附件：2026 年部门项目支出预算绩效目标表

彭阳县白阳镇中心学校

2026 年 2 月 13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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项目年度绩效表

（2026 年）

项目名称 2026 年小学公用经费预算指标

主管部门 彭阳县教育体育局 实施单位
彭阳县白阳镇中心学

校

项目属性 一年期项目 项目期限 1 年

资金主管处

（科、股）

室

预算股 项目年度金额（元） 631905

项目年度绩

效目标
确保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正常开展教学工作

一级绩效指

标
二级绩效指标 绩效内容 绩效值

产出指标

数量指标 学生数 477

质量指标 确保正常教学工作开展 100%

时效指标
经费及时按照教学开展工作进度跟进支付，确保

正常教学工作
2026 年底

成本指标 经费金额 631905

效益指标

经济效益
免除学杂费减轻学生家庭经济负担，提高社会办

学效益
100%

社会效益 形成良好的社会生态效益，确保社会和谐办学 100%

生态效益 无 无

可持续影响 长期义务教育办学可持续发展 100%

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群众满意度增高 100%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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项目年度绩效表

（2026 年）

项目名称 2026 年小学公用经费预算指标

主管部门 彭阳县教育体育局 实施单位
彭阳县白阳镇中心学

校

项目属性 一年期项目 项目期限 99 年

资金主管处

（科、股）室
预算股 项目年度金额（元） 7000

项目年度绩

效目标
确保随班就读学生正常上学

一级绩效指

标
二级绩效指标 绩效内容 绩效值

产出指标

数量指标 随班就读学生正常上学 1 人

质量指标 确保正常教学工作开展 100%

时效指标
经费及时按照教学开展工作进度跟进支付，确保正

常教学工作
2026 底

成本指标
1 名随班就读学生教学工作经费 7000 元确保服务好

教学工作
7000 元

效益指标

经济效益
免除学杂费减轻学生家庭经济负担，提高社会办学

效益
100%

社会效益 形成良好的社会生态效益，确保社会和谐办学 100%

生态效益 无 无

可持续影响 形成良好的社会生态效益，确保社会和谐办学 100%

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群众满意度增高 100%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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项目年度绩效表

（2026 年）

项目名称 2026 年义务教育阶段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生活补助经费

主管部门 彭阳县教育体育局 实施单位 彭阳县白阳镇中心学校

项目属性 一年期项目 项目期限 99 年

资金主管处

（科、股）室
预算股 项目年度金额（元） 175000

项目年度绩

效目标
确保义务教育阶段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正常上学

一级绩效指

标
二级绩效指标 绩效内容 绩效值

产出指标

数量指标 家庭经济困难生活补助受益学生数 大于等于 140 人

质量指标 义务教育教学工作正常运转率 100%

时效指标 资金执行完成时间 2026 年度

成本指标 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补助经费
寄宿生 1250 元/生.年；非

寄宿生 625 元/生.年

效益指标

经济效益 无 无

社会效益 义务教育教学水平 不断提升

生态效益 无 无

可持续影响 义务教育教学水平 不断提升

满意度指标
服务对象满意

度
教师及家长社会满意度 大于等于 95%


